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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雅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雅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德、孙资光、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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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离子电池用磷酸钒钠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钠离子电池用磷酸钒钠的分子式与相对分子质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质量证明书、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用的磷酸钒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162  金属粉末  振实密度的测定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730.61  铁矿石  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燃烧红外吸收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9077  粒度分布  激光衍射法 

GB/T 19587  气体吸附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

定 

GB/T 30902  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 

HG/T 3696.3  无机化工产品  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第3部分：制剂及制品

的制备 

HG/T 4701—2021  电池用磷酸铁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子式与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Na3V2(PO4)3。 

相对分子质量：455.7664。 

5 技术要求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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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状灰黑色粉末，无结块，无团聚体，无异物。 

化学成分 

产品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化学成分 

单位为百分比 

项目 指标 

水分 0.3～0.8 

钠（Na） 13.6～14.2 

磷（P） 19.2～19.8 

钒（V） 20.2～20.8 

钒磷比（V/P） 0.65～0.72 

锰（Mn） ≤0.004 

铁（Fe） ≤0.002 

钙（Ca） ≤0.050 

镁（Mg） ≤0.006 

钠（Na） ≤0.004 

镍（Ni） ≤0.001 

锌（Zn） ≤0.009 

铅（Pb） ≤0.001 

铬（Cr） ≤0.002 

钴（Co） ≤0.001 

钼（Mo） ≤0.001 

钾（K） ≤0.140 

铝（Al） ≤0.060 

钛（Ti） ≤0.001 

锡（Sn） ≤0.002 

磁性异物 ≤0.00002 

硫（S） ≤0.03 

 

物理性能 

产品物理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激光粒度，µm 
D50 1.3～6.0 

D100 ≤23 

比表面积，m2/g 15～21 

振实密度，g/cm3 ≥0.85 

压实密度，g/cm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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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能 

产品电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电性能 

单位为毫安时每克 

项目 指标 

0.2 C首次充电容量 ≥122 

0.2 C首次放电容量 ≥112 

 

限用物质含量 

产品限用物质含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限用物质含量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项目 指标 

镉及其化合物 ≤5 

铅及其化合物 ≤100 

汞及其化合物 ≤100 

六价铬及其化合物 ≤100 

 

6 试验方法 

一般规定 

本文件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的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规定时，均按HG/T 3696.3的规定制备。 

外观 

在自然光下，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用目视法判定外观。 

化学成分 

6.3.1 水分 

按HG/T 4701—2021中7.9的规定进行。 

6.3.2 Na 含量 

按GB/T 30902的规定进行。 

6.3.3 P 含量 

按HG/T 4701—2021中7.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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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V 含量 

按YS/T 1471—2021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6.3.5 V/P 

钒磷比以钒摩尔数与磷摩尔数的比值Ms计，按公式（1）计算： 

 𝑀𝑠 =
𝜔1

𝜔2
× 1.6447 ····································································· (1) 

式中： 

ω1  ——6.3.4测得钒的质量分数； 

ω2  ——6.3.3测得磷的质量分数； 

1.6447 ——钒的相对分子质量与磷的相对分子质量的比值。 

6.3.6 微量元素含量（Mn、Fe、Ca、Mg、Na、Ni、Zn、Cu、Pb、Cr、Co、Mo、K、Al、Ti、Sn） 

按GB/T 30902的规定进行。 

6.3.7 磁性异物 

按HG/T 4701—2021中7.8的规定进行。 

6.3.8 S 含量 

按GB/T 6730.61的规定进行。 

物理性能 

6.4.1 激光粒度 

按GB/T 19077的规定进行。 

6.4.2 比表面积 

按GB/T 19587的规定进行。 

6.4.3 振实密度 

按GB/T 5162的规定进行。 

6.4.4 压实密度 

称取（1±0.0500）g样品，使用压实密度仪测试，采集3T数据。 

电性能 

以钠箔为对电极，组装纽扣型半电池，电极是通过涂覆浆液制备，其中磷酸钒钠/氟磷酸钒钠活性

物质、导电剂和聚偏氟乙烯粘合剂溶解在N-甲基吡咯烷酮（NMP）中，以78:11:11的重量比在铝箔集流

器上混合。电解液为1M NaPF6，溶解在碳酸乙烯（EC）和碳酸丙烯（PC）的溶剂中（1:1 v/v）。然后

在Land-2001A自动电池测试仪上进行电流静电充放电循环（电压范围为2.5 V～4.2 V）。 

限用物质含量 

按GB/T 26125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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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组批 

按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同一型号产品为一批。每批重量不

应大于10 t。 

出厂检验 

7.2.1 每批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 

7.2.3 按 GB/T 6678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垂直插人至料层深度的 3/4

处采样。每袋所取试样不少于 50 g。将所采的样品混，用四分法缩分至约 1 000 g，分装人两个干燥、清

洁的广口瓶或塑料袋中，密封，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型号、批号和采样日期、采样者

姓名。一瓶（袋）用于检验；另一瓶（袋）保存备查，保存时间由生产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判定规则 

7.3.1 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

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7.3.2 采用 GB/T 8170 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本文件。 

8 包装、标志、质量证明书 

包装 

产品应采用双层包装。内包装采用双层聚乙烯塑料薄膜袋，外包装采用覆膜塑料编织袋。每袋净含

量为25 kg、50 kg、500 kg。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包装。 

标志 

每批产品应插牌标志，标明： 

—— 产品名称、商标； 

—— 批号； 

—— 净重； 

—— 执行标准号； 

—— 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 生产日期； 

—— “怕雨”“怕晒”等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质量证明书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 供方信息； 

—— 产品名称和牌号； 

—— 批号、净含量； 

—— 分析检验结果及合格证明书； 

—— 执行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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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日期或包装日期。 

9 运输、贮存 

运输、贮存时不应损坏包装使产品变形或受到损坏，运输过程中应遮盖，防止雨淋、受潮和暴晒，

不应与酸碱类物质混运。 

产品堆放场地应干净，防止混入杂物。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和暴

晒，不应与酸碱类物质混贮。 

 


